撤销注销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076号
霍艳舫、北京迎瑞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张迎春、霍艳学及其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调查，你（单位）于2009年05月12日取得设立登记（备案）。根据申请人霍艳舫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申请人数字服务平台（e窗通2.0）许可审批系统实名认证信息查询截图，可以证实申请人身份信息真实有效。据申请人霍艳舫表述，其本人对北京迎瑞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09年05月12日的设立登记(备案)不知情，公司登记档案中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申请人霍艳舫也提供了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笔迹鉴定材料，其鉴定意见为：“检材无标注日期的《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任职证明》其上"亲笔签字"栏内第2行处的霍艳舫：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霍艳舫"签名字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社保缴费记录可以证明在公司设立时，申请人工作单位为北京韦德意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且申请人之后又在北京喜金尔香商贸有限公司缴纳社保，证明其公司设立时未在当事人公司缴纳社保。

依据办理变更登记的规定，在你（单位）办理监事备案时，提交了虚假的监事身份信息进行监事备案，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本局拟撤销你（单位）于2009年05月12日取得的监事备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备案），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成功   、 安家宝               联系电话： 010-89287461             

                                                 （印章）

2026年06月22日
